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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2080304.IB 债券简称：20 扬子国投债 01 

债券代码：152610.SH 债券简称：20 扬子债 

债券代码：2280429.IB 债券简称：22 扬子国投债 01 

债券代码：184607.SH 债券简称：22 扬子债 

债券代码：114144.SH 债券简称：22 扬子 04 

债券代码：115116.SH 债券简称：23 扬子 G1 

债券代码：250868.SH 债券简称：23 扬子 02 

债券代码：251269.SH 债券简称：23 扬子 03 

债券代码：115961.SH 债券简称：23 扬子 G2 

债券代码：240039.SH 债券简称：23 扬子 G3 

债券代码：240087.SH 债券简称：23 扬子 G4 

债券代码：240247.SH 债券简称：23 扬子 Y1 

债券代码：253539.SH 债券简称：24 扬子 01 

债券代码：253540.SH 债券简称：24 扬子 02 

债券代码：2480042.IB 债券简称：24 扬子国投债 01 

债券代码：271140.SH 债券简称：24 扬子 03 

债券代码：242059.SH 债券简称：24 扬子 Y2 

债券代码：242645.SH 债券简称：25 扬子 Y1 

债券代码：243679.SH 债券简称：25 扬子 Y2 

债券代码：243751.SH 债券简称：25 扬子 G1 

 债券代码：281270.SH 债券简称：26 扬子 01 

债券代码：281271.SH 债券简称：26 扬子 02 

债券代码：281435.SH 债券简称：26 扬子 03 

债券代码：281436.SH 债券简称：26 扬子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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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扬子国资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变更审计机构的公告 

 

南京扬子国资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本公司”）审计机构发生变更，现就变更的事项予以披露，具

体情况如下： 

一、事项基本情况 

（一）事项背景及原因 

由于本公司与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业

务服务合同期限届满，本着公平公正和提高工作效率的原则，本

公司通过招标确定委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

公司 2025 年度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表进行审计等工作。 

（二）新任审计机构基本情况 

公司将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由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变更为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名称：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4084119251J 

成立日期：2013 年 12 月 2 日 

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

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

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

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

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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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的职业资格，不存在为公司提供本次审计服务的实质性障碍。众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不存在被立案调查的情形。 

（三）变更程序履行情况及其合法合规性 

变更程序已通过本公司内部有权决策机构的审议，变更决策

按照公司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四）工作移交和办理情况 

公司就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与前任会计师事务所进

行了充分沟通，其已明确知悉本事项且对本次变更无异议。前后

任会计师事务所将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53 号—

—前任注册会计师和后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及相关执业准则有

关规定，积极做好后续沟通及配合工作。 

二、影响分析 

本次审计机构变更事项属于正常经营活动下的调整，预计不

会对公司正常经营和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信息披露承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履行同等职责的人员承

诺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并将按照市场相关自律

规则的规定，履行相关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